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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遵约机制是国际环境条约特有的履约监督保障机制，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第 15 条也规定应设立一个遵

约机制。该机制的设立应遵守“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吸收其他气候条约遵约机制的合理

内核，灵活措施与强制措施相辅相成。在机构设置、受案范围、程序安排上，遵约机制应充分体现《巴黎协定》的目

的，并协调与其他机制的关系。我国应加强对遵约机制相关理论和实践的研究，积极参与《巴黎协定》遵约机制的

谈判与建构，为气候变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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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协定》是历史上批约生效最快的国际条约之一，翻

开了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崭新的一页，在应对未来气候变化带

来的挑战中，无疑将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虽然特朗普宣

布退出《巴黎协定》，但绝大多数国家表达了坚定实施该协定

的决心。2019 年 12 月 2 日，第 25 届联合国气候大会如期在

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召开，它是 2020 年后开启全面实施气候

变化《巴黎协定》的阶段前最后一届大会。《巴黎协定》即将

全面实施，但如果没有切实保障落实条约义务的机制，内容

再好的协定也不过是一件漂亮的摆设。无论是发达国家还

是发展中国家，都需要积极履行协定项下的义务，才能使协

定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如何促进《巴黎协定》各缔约方积极

履行条约义务，发挥各缔约方在气候变化治理中的积极作

用，防止全球气候进一步恶化，遵约机制( compliance mecha-
nism) 设置是否科学合理是关键之一。作为国际环境条约的

一种特殊的履约保障机制，目前《巴黎协定》仅在其第 15 条

对遵约机制进行了框架性的规定，亟待进一步具体化、明确

化、体系化。

一、后巴黎时代遵约机制设立的必要性
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的行为虽然对日后协定的实

施将带来巨大影响，但并不排除将会再次加入的可能性，气

候变化的全球性、治理的多边性将会最大限度地吸引各国的

努力。《巴黎协定》最终将在各缔约方的努力下得以顺利实

施，为保障各缔约方对协定的执行和遵守，其遵约机制的合

理建构是摆在各国面前的首要任务。

( 一) 内部需求

首先，《巴黎协定》第 15 条规定，①急需设立一个机制以

促进缔约方“执行和遵守本协定的规定”，也就是急需设立一

个遵约机制; 但对其工作模式、程序、体系及机构设置则没有

涉及。因此，在《巴黎协定》即将全面实施的背景下，有必要

由缔约方大会对该遵约机制各方面的事项进行谈判、协商并

最终确定下来。

其次，《巴黎协定》目标的达成、透明度、气候资金机制等

的落实，本质上也有赖于一个科学的遵约机制以促使缔约国

自觉履行条约义务。而《巴黎协定》对“共同但有区别的原

则”某种程度的失守，使各缔约方尤其是发达国家等碳排放

大国对减排义务产生懈怠，更需遵约机制来督促。此外，《巴

黎协定》“自下而上”减排方案虽然具有自身优势，但也不可

避免地造成随意性等弊端，需要遵约机制来尽可能保障气候

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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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外部需求

除了《巴黎协定》本身急需建立一个科学合理的遵约机

制之外，国际社会气候变化的政治经济环境，也需要尽快启

动《巴黎协定》遵约机制的建立程序，以保障各缔约方尽可能

履行协定项下的义务，给各缔约方以实施协定的充分信心。
首先，英美气候政策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呼唤强有力的

遵约机制。英国启动脱欧和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导致

气候政策的可能变化将严重影响《巴黎协定》的效力以及各

国的履约意愿与能力。但我们不应夸大特朗普政府退出《巴

黎协定》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因为即使美国退出《巴黎协

定》，至多会迟滞“巴黎气候进程”，但绝不会终止或逆转“巴

黎气候进程”。［1］184 － 193，275面对美国的退约，欧盟不会退缩，而

是加大力度推动《巴黎协定》的实施。［2］43 － 60，6 法国和意大利

等欧盟国家、欧盟理事会以及其他国家的回应和行动充分说

明了这一点。但《巴黎协定》目前对“不遵约”行为尚无惩罚

机制，国际社会对此也仅有道义谴责。这就要求建立具体的

遵约机制，对不遵约行为予以制度规范，最大限度减少不遵

约行为，确保《巴黎协定》得到遵守与落实。

其次，发展中国家履约能力不足需要遵约机制保驾护

航。《巴黎协定》虽采取了“自下而上”的模式，但发展中国

家受经济发展程度、低碳技术与资金等方面的制约，不可避

免地会出现履约不能的情况，这与发达国家的故意不履约行

为应区别对待，需要在遵约机制的建立中予以明确规定，给

予发展中国家更多机会，最终保障协定得以实施。

二、后巴黎时代遵约机制设立的目标与原则
( 一) 设立遵约机制的目标

《巴黎协定》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以下简

称“UNFCCC”) 下的一个国际条约，其遵约机制设置的目的

是促进各缔约方执行和遵守协定规定，该目标的达成最终将

与 UNFCCC 第 2 条所设目标一致，即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

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这

一水平应当在足以使生态系统能够自如地适应气候变化，确

保粮食生产免受威胁并使经济发展能够可持续地进行的时

间范围内实现。这一最终目标的实现应通过相关具体目标

来达成，即便利、促进缔约方遵守和执行《巴黎协定》所规定

的义务和承诺，协助缔约国遵约、检讨不遵约案件、并应依据

UNFCCC、《巴黎协定》的相关规定以及国际法原则、规则等，

主要以协商性、透明性与务实性等方式与手段处理不遵约事

宜，并对受影响的缔约国提供程序保障，平等对待情况相同

的缔约国。
( 二) 遵约机制设立所应遵循的主要原则

首先，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以下简称“共区原

则”) 。真正的公平、正义应是国际环境法、国际社会所竭力

追求的基本价值。作为一种合理价值诉求的气候正义，是环

境正义运动向气候变化领域的延伸，［3］22 － 29 在气候变化及其

治理中，这些基本价值则主要由 UNFCCC 所规定的“共区原

则”加以体现。该原则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共同责

任”，即要求国际社会相关国家都参与到应对气候变化问题

的行动中; 二是“区别责任”，即应该考虑各国不同的情况和

能力，及其对气候变化产生的历史影响和将来发展的需求，

要求它们承担不同的义务和责任。这项原则被一系列国际

环境条约所接受，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实施了各种机制、制度

和措施。［4］59 － 67气候变化作为越来越复杂的全球治理问题，

当然离不开各国的共同努力，但各国在经济、社会、人为活动

和发展上往往存在较大差异，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治理能力上

与发达国家相比有较大差距，如果简单讲求形式上的公平，

反而会造成实质上的不平等。因此，不得不考虑各国在气候

变化的治理中，所承担义务应有大小、多寡、轻重之别，以实

现实质公平、代际公平和程序公平。
《巴黎协定》虽然不再严格区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两大阵营，由各缔约国根据自身情况自主减排，但仍然要求

发达国家在资金、技术和能力培养上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援

助，体现了“共区原则”在协定中的延续。［5］88 － 102 遵约机制作

为实施《巴黎协定》的重要机构和程序，其设计与建构是否科

学合理、是否能体现绝大部分国家的关切、是否能最大程度

上发挥各缔约国的主动作用，是协定能否最终落实的关键。

因此，在设计过程中，首先理应考虑并遵循“共区原则”，以促

进发达国家更好地发挥其在气候变化治理中的主导作用，有

利于发展中国家积极加强气候变化治理能力建设，同时鼓励

其最大限度地履行自己承担的治理义务与责任。

其次，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气候变化对人类与环境的

和谐共处与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作为促进和协助缔约方遵

守条约义务和责任的遵约机制，在设计中也应尽可能考虑到

可持续发展原则的要求。可持续发展的提出源于 20 世纪 70
年代，当时自然资源耗竭、土壤退化、植被破坏等环境问题凸

显，导致人类重新认识到人类活动对环境造成的损害，反思

人类社会发展与自然的关系。在经历了 1972 年《斯德哥尔

摩宣言》、1980 年《世 界 保 护 战 略》、1987 年《布 伦 特 兰 报

告》、1992 年《里约宣言》和《21 世纪议程》、2002 年《约翰内

斯堡可持续发展宣言》后，可持续发展原则得到了国际社会

的充分肯定。

可持续发展原则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人类与环境的

关系，即环境的可持续问题，二是人类自身的关系，即发展问

题。可持续发展原则在气候变化中的意义，是指通过降低敏

感性( 通过适应) 和 /或受影响程度( 通过减缓) ，提高人类的

适应能力和减缓能力，降低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气候变化

的负面后果将会阻碍各个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直

接通过增加不利的影响，或者间接通过削弱适应能力，气候

变化很可能放缓迈向可持续发展的步伐。在气候变化国际

法治中，1992 年里约会议通过的 UNFCCC 中有 6 处提及可持

续发展，且都出现在比较重要的条款中。《京都议定书》中有

5 处写到可持续发展，并将其作为清洁发展机制的实施目的。
《巴黎协定》是气候变化国际法体系中重要的新篇章，遵

约机制作为国际环境条约的特殊争端解决机制，在设计和建

构时理应坚持和承袭 UNFCCC 所建立的原则，使其程序和机

制有助于人类与环境的友好和谐相处，促进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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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后巴黎时代遵约机制设立的制度借鉴
《巴黎协定》作为继《京都议定书》的又一个气候变化治

理领域的国际条约，在设置遵约机制时，毫无疑问应吸收气

候变化领域中相关公约遵约机制的合理内核，借鉴其他环境

条约遵约机制的精髓，参考其他国际条约自设的争端解决机

制的有益部分。
( 一) 吸收气候变化条约中遵约机制的合理内核

UNFCCC 第 13 条规定了遵约机制为“多边协商程序”，

虽该机制并未真正实施，但对国际环境条约尤其是气候变化

条约遵约机制的建立树立了良好的理念。《京都议定书》中，

为了确保缔约方履约，减少或杜绝不遵约的情况而对遵约机

制进行了规定。但是，就遵约机制中至关重要的不遵约程

序，议定书也只提出了十分有限和原则性的要求，其第 18 条

只是粗略地规定:“缔约方会议应在第一届会议通过适当且

有效的程序和机制，用以断定和处理不遵守本议定书的情

势，包括就后果列出一个指示性清单，同时考虑到不遵守的

原因、类型、程序和次数，依本条可引起具拘束性后果的任何

程序和机制应以本议定书修正案的方式通过。”因此，2005
年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10 日，在蒙特利尔召开的作为《京都

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 UNFCCC 缔约方会议第一届会议中，

讨论并制定了与《京都议定书》之下的遵约有关的程序与机

制，设立了遵约委员会、促进事务组、强制执行事务组、委员

会全体会议等机构; 制订了遵约问题的提交、分配和初步分

析程序、一般程序、强制执行事务小组的工作程序、快速程序

以及上诉程序; 规定了促进事务组以及强制执行事务组对不

遵约实施的后果。
因《巴黎协定》与《京都议定书》同属 UNFCCC 体系，其

遵约机制的建设，应吸收《京都议定书》遵约机制的合理之

处，比如机构设置、不遵约处理程序、不遵约后果的实施等在

实践中被证明，对缔约方不遵约情事的处理具有较好的效

果。对《京都议定书》遵约机制在理论和实践中暴露出来的

问题，从制度上加以完善，比如遵约机制中遵约委员会与强

制执行事务组、促进事务组之间职能的划分，各事务组在适

用法律文件时的冲突等。
《京都议定书》之所以没有得到完美实施，与其遵约机制

的不足具有一定的联系。这也是联合国气候机制碎片化在

遵约机制中的体现。［6］94 － 103 故后巴黎时代应避免重蹈覆辙，

应该对气候变化领域遵约机制的设置有一个较为统一、完整

的认识，吸纳 UNFCCC 缔约方在一系列会议中对遵约机制建

立的讨论、协商、谈判中的科学理念，力争建设一个能适用于

整个气候变化条约体系的遵约机制，避免气候治理履约保障

机制的碎片化。
( 二) 吸纳其他国际环境条约遵约机制的精髓

国际环境条约中最早针对缔约国是否遵守公约规定而

订立特殊遵约机制的是维也纳保护臭氧层公约的《关于消耗

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 以下称《蒙特利尔议定

书》) 。1987 年在《蒙特利尔议定书》谈判接近尾声时，美国

代表提议建立一个机制来处理不遵约问题，但因时间仓促，

缔约方未能就具体程序达成一致。于是在议定书第 8 条规

定: 缔约国应在其第一次会议上审议并通过用来断定对本议

定书条款的不遵守情形及关于如何对待被查明不遵守规定

的缔约方的程序及体制机构。但第一次缔约方会议未能如

期完成该任务，会议决定建立一个特设法律专家工作组起草

不遵约情事和处理不遵约缔约国的程序和机构的建议。该

特设法律专家工作组在 1989 年、1991 年 4 月和 11 月先后召

开三次会议，起草了“处理不遵约程序”( non － compliance
procedures，以下称 NCP) 文本。议定书的缔约国会议( Meet-
ing of the Parties，以下称 MOP) 在 1992 年哥本哈根修正案第

四次 MOP 时正式通过有关 NCP 的决定，遵约机制终于建立

起来。该 NCP 具有巨大的示范效应，此后许多国际环境条

约纷纷仿效。
《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的巴塞尔公约》( 以

下称《巴塞尔公约》) 在 2002 年第六次缔约方大会( Confer-
ence of the Contracting Parties，以下简称“COP”) 时决议成立

一个“促进履约与遵约机制”;《生物多样性公约》下的《卡塔

赫拉生物安全议定书》在 2004 年第一次 MOP 时通过“遵约

程序与机制”。《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

约》( 以下称《斯德哥尔摩公约》) 、《在环境问题上获得信息

公众参与决策和诉诸法律的公约》( 以下称《奥胡斯公约》) 、
《粮食与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防止倾倒废物及其

他物质污染海洋公约( 1972 年) 的 1996 年议定书》等相继建

立了遵约机制。《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以下

称《华盛顿公约》) 虽然没有通过 COP 正式通过所谓的遵约

机制，但该公约定期地通过大会或常设委员会讨论缔约国针

对公约下的贸易或其他义务的执行状况进行检讨，针对这一

实务运作是否应通过制定所谓的“公约遵约指导原则”将其

“明文化”，由公约常设委员会指定一工作小组进行讨论，该

小组在 2004 年第十三次 COP 时提出一个草案供缔约国讨

论。而《关于在国际贸易中对某些危险化学品和农药采用事

先知情同意程序的鹿特丹公约》( 以下称《鹿特丹公约》) 在

COP 领导之下，谈判、讨论遵约机制的建立。在区域性国际

环境条约方面，《保护阿尔卑斯山公约》、《越界情况的环境

影响评价公约》、《长距离越境空气污染公约》、《在环境问题

上获得信息、公众参与决策和诉诸法律的公约》、《保护和利

用跨界水道和国际湖泊公约( 1992 年) 的 1999 年水与健康

议定书》、《关于保护地中海不受污染的巴塞罗那公约》也相

继建立了遵约机制。
气候问题也是环境问题的一个部分，尽管不同的环境条

约设立的遵约机制在机构设置、程序安排等方面具有一定的

差异，但是其核心精神、理念、主体部分是相同的。在遵约机

制设立的目标、运作的指导原则、处理不遵约涉及条约特定

条款与否、与条约争端解决机制的关系、遵约机制启动的管

道、遵约机制下的组织与程序、认定不遵约后的处理等方面

既有各自的特点，又有相同之处，对这些条约的遵约机制进

行比较，总结出一些共性和经验。后巴黎时代气候变化遵约

机制在建设时，应尽可能对这些环境条约遵约机制的共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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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加以借鉴。
( 三) 参考其他国际条约自设的争端解决机制

某些非环境条约如 WTO 等也设有独特的争端解决机

制，这些机制的内容、程序、适用范围及其实际运行也可为

《协定》遵约机制的建构带来更宽泛的启示。

四、后巴黎时代遵约机制的具体设想
毕竟遵约机制是为了实现《巴黎协定》而设置的，当然应

充分考虑《巴黎协定》的各种目标和对缔约方的义务要求，尽

可能满足气候变化与各缔约方的需求，促进各缔约方遵守该

协议。遵约机制应是一个系统和整体，包括遵约基本规则体

系、遵约判定体系和不遵约反应体系; 应该是围绕国家自主

贡献展开的机制创设，加强技术转让、资金等方面的遵约考

量。［7］109 － 116遵约基本规则体系是由行为主体、行为规则以及

与遵约实质目标相关的其他规则组成的。通过指明条约的

规制对象、规制方法，该体系或机制决定着遵约及违约的动

力、行为和程度。遵约判定体系包括收集、分析和评估有关

当事方的遵约或不遵约行为及相关参数，以及报告、搜集、核
查相关信息的行为主体、行为规则和监控过程。自我报告、
独立监测、数据分析和公开发表是该体系的核心内容，它可

以对遵守和实施条约的有关主要信息，如数量、质量以及存

在问题，借助有关数据来进行深度分析。不遵约反应体系由

针对不遵约行为而采取的正式或非正式的诱导、限制措施的

行为主体、行为规则和过程组成。［8］6 － 14 该体系决定着对不遵

约行为反应的类型、可能性、规模以及适当性。启动主体可

以多样化，尽可能包括秘书处。应该设立一个促进性的遵约

委员会，成员应以专家为主，涵盖科技、社会、经济、法律等方

面，行使职能时采取透明、非对抗、非惩罚性的方式。该委员

会应在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第

一届会议通过的模式和程序下运作，每年定期向作为《巴黎

协定》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提交报告。此外，还

应设立补偿保证金体系和遵约基金会，切实促进履约，具体

制度可设计如下。
( 一) 机构设置

遵约委员会。《巴黎协定》第 15 条已经明确规定，应该

设立一个机制来促进执行和遵守本协定，该机制应由一个委

员会组成。故首先应该设立一个遵约委员会。该委员会的

人员应由相关科学、法律、技术、社会经济等领域的专家组

成。考虑到区域、专业平衡与需要，委员会人数可以设定为

12 人，联合国五个区域集团各派两名成员，小岛屿发展中国

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各派一名成员，并兼顾性别平衡。委员会

通过全体会议、主席团、秘书处和至少两个工作小组来开展

工作。
秘书处。从《京都议定书》遵约机制看，虽然秘书处并非

遵约机制的正式机构，但在遵约的每一个程序中，都离不开

秘书处的参与，因此，建议在《巴黎协定》的遵约机制中，明确

将秘书处纳入其中，并赋予其相应的职能，如启动对有关违

约方的遵约程序等。
主席团。由工作小组正副组长、正副秘书长、委员会全

体会议正副主席组成。
委员会全体会议。委员会全体会议由工作小组和秘书

处组成。
专家小组。专家小组由法律、技术、经社等领域的专家

组成，并考虑到区域平衡。处理由各启动遵约机制单位提出

的争议事项。

上诉机构。由相关法律、技术、经社等领域的专家组成，

成员为 5 或 7 人，处理对各专家小组裁决不服的争议。

遵约基金会。遵约机制设立的主要目的是促进和协助

各缔约方遵守协议和公约，但一些缔约方往往因自身经济条

件的限制，心有余而力不足，设立遵约基金会，以在需要的时

候对这些履约能力不足的缔约方提供经济、技术上的援助。

补偿保证金委员会。当争议提交专家小组或上诉小组

做出裁决之后，就面临着违约方或者履约能力不足方对受损

方的补偿，设立补偿保证金委员会，让各缔约方事先即提供

相应比例的补偿保证金，以保证当不遵约的缔约方遇到不愿

或不能进行充足的补偿时，对受损方提供补偿，或者采取其

他措施，尽可能降低不遵约方对气候的损害。
( 二) 明确受案范围

国际环境条约的遵约机制与传统争端解决机制存在着

一定的联系和冲突。《巴黎协定》如果沿用当前遵约机制与

传统争端解决机制相互关系的规定，那么，从理论上看，仍然

无法避免一个争端同时由遵约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处理的

尴尬，因此，建议在建立遵约机制的过程中，明确遵约机制的

受案范围，且规定这些争议不适用传统的争端解决方法与程

序。但这样可能限制遵约机制应有的作用，因此，受案范围

应是概括性的，并补充规定，凡涉及条约遵约事项应优先由

遵约机制处理和解决，当然，若已经提交国际仲裁或国际司

法程序的，则不适用这种优先性。
( 三) 受案程序

启动程序。如遇某一缔约方具有违约或不遵约情事，该

缔约方、其他缔约方、专家审评组和秘书处可以直接向遵约

委员会提出，启动不遵约程序。当然启动方应掌握了充足的

证据支持其指控。在现有国际环境条约中，《蒙特利尔议定

书》、《巴塞尔公约》、《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京都议

定书》的遵约机制和程序中都规定了缔约国自己启动、其他

缔约方启动、秘书处或特定的专家评审组启动的方式。《蒙

特利尔议定书》和《巴塞尔公约》的遵约机制规定秘书处可

以启动遵约程序，同样要适用他国启动的实质证据要求，并

分别规定了程序要求。《生物安全议定书》没有规定秘书处

启动方式。《京都议定书》规定，遵约委员会可通过秘书处接

受专家审评组向缔约方会议提交的报告中提出的履行问题，

对此存在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该规定是秘书处启动的一种

形式，有的则认为是专家审评组启动，还有的认为是一次性

地将审查专家组报告的权利授予遵约委员会，实际上是规定

了遵约委员会可根据有关报告自行启动遵约程序。
《巴黎协定》第 17 条规定，根据 UNFCCC 第 8 条设立的

秘书处应作为本协定的秘书处，且 UNFCCC 第 8 条第 2 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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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款关于秘书处职能及行使职能的安排，比照适用于巴黎

协定，并应行使本协定和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 UN-
FCCC 缔约方会议所赋予的职能。因此，秘书处作为一个协

助各缔约方汇编和传递《巴黎协定》所需信息的机构，如果在

行使职能时，察觉到了缔约方不遵约的蛛丝马迹，并随后掌

握了相关证据，那么赋予它启动不遵约程序的职能显然是必

要的。
不遵约情事的初审与任务分配程序。遵约委员会收到

各方提交的不遵约情事的报告后，委员会主席团根据各工作

小组的不同职能，将履行问题分配给适当的事务组。有关事

务组应在收到这些问题之日起在规定时间内对履行问题进

行初步分析; 并通过秘书处以书面形式将决定告知有关缔约

方，如果作出的是进一步处理的决定，则应提供一份说明，列

出履行问题、说明该问题依据的信息和将处理该问题的事

务组。

不遵约情事判断的一般程序。在对不遵约情事进行初

步判断后，确有不遵约情况就会启动一般程序，更深入地进

行审查，且无具体时间的规定，直到查明情况为止。在进行

一般程序时，每一事务组应根据《巴黎协定》有关条款提交的

专家审评组的报告、有关缔约方提交的信息、针对另一缔约

方提出履行问题的缔约方提交的信息、UNFCCC 与《巴黎协

定》附属机构的报告及其他工作组提供的信息进行审议，并

可征求专家的咨询意见，并将审议的所有信息都提供给有关

缔约方。当事国需要递交有关遵约情况的材料，必要时派员

到场阐述实际状况，说明其为遵约做出的努力; 此外，应当积

极地开展国际合作，通过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间组织搜集相

关证据。具体事务组综合专家意见，结合证据，做出包括结

论和理由的最终审议决定，并由秘书处以书面形式通知当事

国及其他缔约方并予以公布。对于遵约委员会的决定，相关

缔约国可 以 提 出 书 面 意 见，交 有 关 工 作 组 进 行 下 一 步 的

审议。
上诉程序。为保证缔约国的权利，应规定上诉程序。凡

是缔约方对有关工作小组或遵约委员会作出的不遵约处理

结果不满意，可以向上诉机构提出上诉。上诉应在遵约委员

会对不遵约事情做出最终判断后规定时间内( 如 60 天) 向上

诉机构提出。上诉机构应在该缔约方提出上诉后的第一届

会议上审议上诉案件，并由出席会议的全体缔约方代表进行

表决。

强制执行程序。在气候变化国际法制领域，由于减排不

利于经济发展，缔约国履约的主动性本身就差，加之气候变

化问题涉及到诸多政府、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国内企业、
个人利益，涉及许多专业知识，这更给国际机构确定、执行环

境责任增添了难度。《京都议定书》遵约机制在实践中暴露

出的软弱无力，导致减排计划和减排措施并不能落实到位。
因此，在《巴黎协定》遵约机制的建设中，应尽可能避免这一

不足。虽然应重点完善以帮助性措施为主而以惩罚性为辅

的遵约体系，［9］160 － 167 但仍可以借鉴其他国际条约的争端解

决机制，设立相应的强制执行程序，以增强遵约机制的权威

性和威慑力。［10］99 对遵约机制做出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裁

决，无论是初审还是上诉决定，遵约委员会应进行监督，一旦

发现违约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决定，则可以启动强制执行

程序。通过限制、禁止甚至取消缔约国根据《巴黎协定》而取

得的某些资格、增加跨国碳交易税费、限制国际贸易等强有

力的方式，迫使违约方履行裁决。

五、我国的应对策略
我国积极参与了历次世界气候大会，立场和诉求不仅对

遏制气候全球变暖和保护环境发挥着重要作用，甚至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着国家间关系的发展。尤其是在 2015 年的巴黎

世界气候大会上，会前我国分别与美国、法国、印度和巴西等

国家签署了应对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在协调立场的同时也锁

定了我国的利益诉求，为大会的成功作出了非常重要和积极

的贡献，充分展现负责任大国担当，为应对气候变化全球合

作起到重要引领作用。中国提出的“国家自主贡献”，是为实

现《巴黎协定》目标尽到的最大努力。［11］198 － 209 在对国际气候

变化国际法律制度的遵守上，认真遵守条约将带来最大的国

家利益和国际影响。但是，我国国内相关气候变化法律制度

的缺失、气候变化国际法人才的不足等因素将影响我国对气

候变化条约的遵守。因此，需要深入研究遵约机制，充分认

知遵约机制制度体系，积极参与《巴黎协定》遵约机制的建

设，在缔约方会议上提交相关方案，推动气候变化国际法治

的整合; 同时积极将气候变化条约转变为国内法，激发国内

公众、企事业单位的能动性，积极搭建遵约平台; 制订保障遵

约行为的国内立法，建立有效的遵约管理体制，提升遵约

能力。
( 一) 深入研究遵约机制的相关理论。遵约机制是国际

环境条约特有的制度，后巴黎时代遵约机制所应具有的灵活

性和非对抗性，它的产生条件、约束力、性质与特征、以及与

其他国际环境条约中遵约机制的异同，它与传统争端解决机

制的关系，它的发展前景与完善，它对国际法理论的推动与

发展等方面的问题都有待深入研究。总之，与时俱进，加强

对遵约机制的研究，充分认知和重视遵约机制的制度体系，

加强国际法律人才的培养和利用，积极参与国际法律制度的

建设，在缔约方大会上提出自己关于遵约机制的提案，为我

国争取更为宽松的遵约条件乃当务之急。
( 二) 积极参 与《巴 黎 协 定》遵 约 机 制 的 谈 判 和 建 构。

《巴黎协定》面临建构新的遵约机制，这对我国具有非常重要

的意义，轻则关系到我国对《巴黎协定》履约的状况，重则关

系到我国对气候变化治理的成效。我们在加强对遵约机制

有关理论研究的同时，应积极参与该机制和程序的设计，在

相关会议中提出我们的观点、展示我们的提案，表现我国的

关切，充分发挥我国在遵约机制建构中的话语权。在全球气

候治理碎片化的今天，我国可能打开“机会之窗”，合理利用

现有国际法、国际制度和国际规范，更主动地参与新规则制

定，从而 有 效 推 动 全 球 气 候 政 治 发 展 和 全 球 气 候 治 理

善治。［12］94 － 103

( 三) 加强履约能力的建设。《巴黎协定》强化了我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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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约要求，我国未来通报什么、怎么通报、与伙伴国家通报内

容的一致性程度，都将影响着公约机构对我国履约情况的评

价。［13］113 － 124我国是发展中大国，就许多国际环境条约而言，

面临着履约能力不足问题。这与我国国内有关环境立法缺

失和环境治理能力不足具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应积极推动

保障遵约的国内立法，积极将气候变化条约转变为国内法，

建立有效的遵约管理体制，加强遵约宣传和培训。激发国内

公众、企事业单位的能动性，积极搭建国内多元化的遵约

平台。
( 四) 我国亟需制定与《巴黎协定》配套的法律法规。我

国气候领域的法律法规处于起步阶段，应借助于《巴黎协定》
生效带来的绝佳时机，尽快建立科学的法律法规体系，其中

包括与遵约机制相适应的法律规范，约束国内相关的金融机

构、私营部门、重点工业行业等机构，为我国更好地履约搭建

应有的法治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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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Path of Compliance Mechanism in the Post Paris Era and China＇s Ｒesponse

YI Wei － zhong
( School of Law and Public Management，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Xiangtan，Hunan 411021，China)

Abstract: The compliance mechanism is a special mechanism for monitoring and guaranteeing the performance of international envi-
ronmental treaties． Article 15 of the Paris Agreement on climate change also stipulates that a compliance mechanism should be estab-
lish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echanism should abide by the principle of " 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ies" and the prin-
cipl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absorb the reasonable core of other climate treaty compliance mechanisms，including the flexible
measures and compulsory measures complement． In terms of institutional setting，scope of accepting cases and procedural arrange-
ments，the compliance mechanism should fully reflect the purpose of the Paris Agreement and coordinate the relationship with other
mechanisms． China should also strengthen the research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ompliance mechanism，and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negoti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compliance mechanism of Paris Agreement．

Keywords: climate change; Paris Agreement; compliance mechanism;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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